
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鄂 02 破 3 号之六

申请人：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本院依法裁定受理许敬华申请对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耘进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后，于 2024年 4月 26

日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，湖北鸣伸律师事务所作为社会中介机

构参加清算组。在宣告破产前，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

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对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重

整。本院经审查后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裁定对湖北耘进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重整。

2026 年 5 月 22 日，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
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认为其制定的《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（附后）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，提请本院批

准重整计划。

本院查明，2026 年 5 月 18 日，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破产重整案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，分别设置了工程款及



土地出让金优先债权组、职工债权组、税收债权组、普通债权组

对《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进行表决。

经会议表决，工程款及土地出让金优先债权组中，出席会议享有

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2 家，表决同意的有 2 家，占该组债权人数

的 100.00%，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.00%；

职工债权组中，出席会议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1 家，表决同意

的有 1 家，占该组债权人数的 100.00%，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

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.00%；税收债权组中，出席会议享有表

决权的债权人共 1 家，表决同意的有 1 家，占该组债权人数的

100.00%，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.00%；

普通债权组中，出席会议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6 家，表决同意

的债权人有 6 家，占该组债权人数的 100.00%，其所代表的债

权金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.00%。

本院认为：管理人制作的《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

整计划（草案）》已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分组表决，各表决组均表

决通过，表决结果符合法定通过条件，表决和通过程序合法，清

偿方案明确且不损害相关权利人利益，清偿顺序合法，该重整计

划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应予准许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条第二款、第八十二

条、第八十六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

一、批准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；

二、终止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 判 长    詹  军

审 判 员    李瑾璆

审 判 员    张  莉

二○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

书 记 员    江  源

附：《湖北耘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